
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班論文發表取代資格考試申請表 
注意事項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一、本系博士班學生有論文發表，符合申請資格者，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始得提出申請。 
二、欲申請論文發表取代資格考試者，請檢附本申請表及紙本論文於4月30日或11月30日前送

系辦申請： 
於本系核定之第一、二級(含)以上學術期刊發表論文至少1篇，或於第三級期刊發表論文至少
2篇。未明定之期刊論文、專書論文及學術會議論文集之論文，其級數由本系博士班考核指導
委員會審核認定。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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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文名稱 

 

刊登期刊或論文集名稱、出
版卷期、出版時間、頁數  

發表論文種類 
 

期刊分級 
 

□一級 □二級 □三級 □待認定 

本論文合著人 
 
 
 

 
 
申請者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導教授簽名： 
 
 
時  間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時  間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系主任或博士班考核指

導委員會審查意見 

  
□​ 經審符合規定 

 
□​ 不通過，原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系主任簽章 
 
 
 

   


